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
第五條及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公會會員經營期貨自營業務者，應共同信守下列基本守則：

一、以健全期貨市場發展為己任，發揮期貨市場避險及價格發現功能。

二、應建立完備內部控制制度與內部稽核制度，並應落實各該項管理制度之執行。

三、應謹慎處理資訊，不得對外透露買賣之訊息等各項資料。

四、期貨自營商從事期貨自營業務買賣期貨交易契約時，應對投資決策流程做妥善之規劃與風險控制之管理。

五、不得將期貨自營商進出之交易契約推薦與他人，以誘使他人買賣該種期貨交易契約。

六、期貨自營商如有購買上市上櫃公司股票相關規劃，宜併予考量該公司落實公司治理之績效，以及是否善盡環境保護及社會責任。
	第五條
本公會會員經營期貨自營業務者，應共同信守下列基本守則：

一、以健全期貨市場發展為己任，發揮期貨市場避險及價格發現功能。

二、應建立完備內部控制制度與內部稽核制度，並應落實各該項管理制度之執行。

三、應謹慎處理資訊，不得對外透露買賣之訊息等各項資料。

四、期貨自營商從事期貨自營業務買賣期貨交易契約時，應對投資決策流程做妥善之規劃與風險控制之管理。

五、不得將期貨自營商進出之交易契約推薦與他人，以誘使他人買賣該種期貨交易契約。


	1、 為促進我國企業之國際競爭力及能見度，並透過金融市場引導企業及投資人重視ESG議題，促進投資與發展之良性循環，爰依主管機關指示納入ESG責任投資。
2、 參考期交所訂定之｢期貨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證券商公會訂定之｢會員自律公約｣內容，於本條增訂第六款。


	第六條
本公會會員期貨經營經紀業務及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應共同信守下列基本守則：

一、對客戶不得有背信、詐欺或侵害客戶權益之行為。

二、不得非法動支或挪用客戶保證金專戶內之資金。

三、不得為業務之招攬，而為誇大不實、偏頗之廣告宣傳，或對客戶作獲利之保證。

四、不得與客戶約定分享利益或共同承擔損失。

五、不得洩漏客戶委託事項及職務上所獲悉之秘密。

六、不得受託從事不合法之期貨交易。

七、不得疏於或怠於客戶財務能力或信用狀況之評估與徵信。

八、不得僱用未經合法登記之業務員，接受客戶之開戶或接受客戶之期貨交易委託或其他執行期貨業務之行為。

九、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從事代客操作或接受客戶之全權委託操作期貨業務。

十、不得違抗、拒絕、或規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期貨交易所或期貨結算機構對期貨市場所採行之監視、違約處理、緊急處理措施或所採取之其他必要措施。

十一、對提供與客戶之資訊，其內容不得有虛偽、隱匿、詐欺或其他足致誤信之情事。

十二、應建立完備內部控制制度與內部稽核制度，並不得有疏於或怠於各該項管理制度之執行。

十三、應秉持誠信原則、公平原則，儘速處理解決期貨交易糾紛。

十四、不得無故非法擅自代客戶進行平倉沖銷交易。

十五、不得有未先向客戶收足期貨交易保證金，即代客戶執行期貨交易委託。

十六、不得向期貨交易人或不特定多數人推介特定種類之期貨交易，或提供上漲或下跌之判斷，以勸誘從事不必要、不合理之買賣。

十七、不得製作不實之期貨交易紀錄或擅改期貨交易紀錄。

十八、不得對客戶之委託下單執行有不當行為之延遲或有利益輸送或利益衝突之情事。

十九、不得受理非客戶本人或未具客戶授權之代理人之委託，從事期貨交易，亦不得受理非法期貨仲介。

二十、客戶授權他人代理從事期貨交易，其授權書應由客戶親自填寫受任人資料，授權書格式應由期貨商提供並加註警語。

二十一、應主動發掘或舉發內部業務人員之違規事件，對同業之違規行為，如知情者亦應主動檢舉。

二十二、對客戶所提供、揭露之資訊，應謹守均等、公平原則。

二十三、應負協助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及防杜不法交易之義務。

二十四、不得違法提供資金借與他人，以謀取利益。

二十五、不得有其他違反證券暨期貨管理法令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

二十六、期貨經紀商如有購買上市上櫃公司股票相關規劃，宜併予考量該公司落實公司治理之績效，以及是否善盡環境保護及社會責任。
	第六條
本公會會員期貨經營經紀業務及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應共同信守下列基本守則：

一、對客戶不得有背信、詐欺或侵害客戶權益之行為。

二、不得非法動支或挪用客戶保證金專戶內之資金。

三、不得為業務之招攬，而為誇大不實、偏頗之廣告宣傳，或對客戶作獲利之保證。

四、不得與客戶約定分享利益或共同承擔損失。

五、不得洩漏客戶委託事項及職務上所獲悉之秘密。

六、不得受託從事不合法之期貨交易。

七、不得疏於或怠於客戶財務能力或信用狀況之評估與徵信。

八、不得僱用未經合法登記之業務員，接受客戶之開戶或接受客戶之期貨交易委託或其他執行期貨業務之行為。

九、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從事代客操作或接受客戶之全權委託操作期貨業務。

十、不得違抗、拒絕、或規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期貨交易所或期貨結算機構對期貨市場所採行之監視、違約處理、緊急處理措施或所採取之其他必要措施。

十一、對提供與客戶之資訊，其內容不得有虛偽、隱匿、詐欺或其他足致誤信之情事。

十二、應建立完備內部控制制度與內部稽核制度，並不得有疏於或怠於各該項管理制度之執行。

十三、應秉持誠信原則、公平原則，儘速處理解決期貨交易糾紛。

十四、不得無故非法擅自代客戶進行平倉沖銷交易。

十五、不得有未先向客戶收足期貨交易保證金，即代客戶執行期貨交易委託。

十六、不得向期貨交易人或不特定多數人推介特定種類之期貨交易，或提供上漲或下跌之判斷，以勸誘從事不必要、不合理之買賣。

十七、不得製作不實之期貨交易紀錄或擅改期貨交易紀錄。

十八、不得對客戶之委託下單執行有不當行為之延遲或有利益輸送或利益衝突之情事。

十九、不得受理非客戶本人或未具客戶授權之代理人之委託，從事期貨交易，亦不得受理非法期貨仲介。

二十、客戶授權他人代理從事期貨交易，其授權書應由客戶親自填寫受任人資料，授權書格式應由期貨商提供並加註警語。

二十一、應主動發掘或舉發內部業務人員之違規事件，對同業之違規行為，如知情者亦應主動檢舉。

二十二、對客戶所提供、揭露之資訊，應謹守均等、公平原則。

二十三、應負協助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及防杜不法交易之義務。

二十四、不得違法提供資金借與他人，以謀取利益。

二十五、不得有其他違反證券暨期貨管理法令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


	3、 為促進我國企業之國際競爭力及能見度，並透過金融市場引導企業及投資人重視ESG議題，促進投資與發展之良性循環，爰依主管機關指示納入ESG責任投資。
4、 參考期交所訂定之｢期貨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證券商公會訂定之｢會員自律公約｣內容，於本條增訂第二十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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